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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114 号 
 

 

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事后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5.06 亿元，同比

下降 28.79%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,285.39万元，

同比下降 27.74%。其中，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

入 2.50 亿元、0.71 亿元、0.79 亿元和 1.05 亿元，分别实现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,013.08 万元、452.37 万元、

-785.53 万元和-1,394.52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销售费用和

管理费用分别为 4,040.97 万元和 1,677.84万元，分别较上年同

期增长 20.05%和 11.55%。 

此外，你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，2022 年第一季度

实现营业收入 1.37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45.14%，实现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,213.36 万元，同比下降 63.1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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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市场环境、你公司经营情况、你公司实际控制人

变更对你公司的影响等因素，说明你公司 2021年及 2022年第一

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大幅下滑的原因，以及你公司已采取或

拟采取的措施（如有）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历史业绩情况及产品销售的季节性影响等

因素，说明你公司季度间业绩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同时，销售费用和管

理费用同比较快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2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对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

9,437.88 万元，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8.65%，从前五名供应商

合计采购金额 1.46 亿元，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50.20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前五名客户、供应商的具体情况，包括销售/采购

内容、交易金额、合同或订单签署时间、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、

应收账款金额及期后回款情况，并向我部报备前五大客户、供应

商的具体名称； 

（2）说明上述前五名客户、供应商与你公司、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、5%以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

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相关交易履行必要审议程序和临时

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；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最近三年前五名客户、供应商变动情况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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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性，前五名客户、前五名供应商与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、

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是否匹配，如否，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 5.74亿元，占你公

司期末流动资产的 66.40%。2017年末至 2020年末，你公司存货

账面价值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5%、15%、37%和 65%；你公

司原材料账面价值 2.53亿元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,141.02万元，

计提比例占原材料账面余额的 7.81%；你公司未对在产品、库存

商品等存货计提跌价准备；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存货周转率为0.662，

较上年同期下降 36.75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你公司近五年存货账面价值占流动资产比例大幅

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结合相关占比变动是否符合你公司生产经

营实际说明存货的真实性； 

（2）分类列示 2021 年末库存原材料构成和采购成本，结合

原材料市场价格走势，说明你公司对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

充分性； 

（3）分产品列示 2021 年末存货的具体构成、产品价格变动、

产品保质期、库存状态等情况，说明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，以及

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； 

（4）说明 2021 年存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2）（3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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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，并说明对公司存货所履行的盘点和其他审计程序情况。 

4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为 3,389.22万

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57.18%。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

率 18.24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49.78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收入确认、信用政策、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等，

说明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说明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，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；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3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年报显示，2021年 9 月中旬开始，你公司期货交易员未

按照公司指令进行平仓操作，且平仓交易量远远大于当月在现货

市场购入量，你公司将套期工具产生的损失认定为套期无效部分，

计入当期损益。同时由于期货交易员私自进行平仓操作导致你公

司发生重大损失，依据你公司《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操作考核办法》，

由期货交易员全额赔偿公司损失。经查，期货交易员支付给你公

司的赔偿款，来源于其岳父施雄飚（为持有你公司 3.45%股份的

自然人股东，且施雄飚为你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施延军之兄）自有

及自筹资金，因此你公司将赔偿款计入营业外收入。由于上述事

项，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。 

请你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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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说明你公司相关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情况及效果； 

（2） 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属于权益性交易及其依据和合理性，

相关赔偿款能否计入 2021 年营业外收入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利用

相关会计处理调节利润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年报显示，2021年 10 月 11 日，你公司股东安吉巴玛企

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安吉巴玛”）、任贵

龙、施延军共同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安吉巴玛将其持有公

司合计 198,625,280 股股份（公司总股本 20.30%）全部转让给

任贵龙。交易完成后，任贵龙成为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

安吉巴玛、任贵龙、施延军签署三方业绩承诺，承诺 2021 年合

并报表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

的孰低者）不低于 1亿元。在业绩承诺期间，上市公司当年实际

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 80%的，安吉巴玛和施延军应于当年上市

公司《审计报告》公告后三十（30）日内以现金方式补偿任贵龙。 

请说明你公司 2021 年业绩是否已触发安吉巴玛和施延军的

业绩补偿义务，安吉巴玛和施延军是否已完成相关补偿。请你公

司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 年报显示，2021年 3 月 5日，你公司原控股股东安吉巴

玛以 3 亿元的价格公开竞拍受让了你公司中钰资本股权回购款

剩余债权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，安吉巴玛已按照双方签订

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履行了第一笔转让款支付义务，合计 1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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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剩余转让款的支付安排，并结合安吉巴玛

的履约能力，说明你公司针对相关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计提是否

充分。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

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,112.53 万元。请结合前述问题的

回复以及你公司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的具体构成和核算过程，说

明你公司报告期是否存在扣非净利润实际为负值的情形，如否，

说明相关数据的具体计算过程及依据；如是，请根据本所有关规

定说明营业收入扣除及扣除后收入的情况。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 2022年 4 月 8日，你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

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。请说明截至回函日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

进展，立案调查对你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，评估你公司是否存在

触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第 9.5.1 条及第 9.5.2

条规定情形的可能性，如是，请及时、充分进行风险提示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 月 9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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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4月 2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